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6號

原      告  廖怡琇  

訴訟代理人  陳哲瑋律師

被      告  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何育豪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建同律師

            高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

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24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自民國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

每月五日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新臺

幣2,4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22,240元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按月以新臺幣4萬元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四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按月以新臺幣2,400元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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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

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

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

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查原告

主張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存

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

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

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

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

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02年11月5日起擔任被告業務，每月工資新臺

幣（下同）4萬元，未獲終止僱傭契約之通知，遭被告於1

13年5月17日退出勞保。原告於113年6月11日向新北市政

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要求被告恢復僱傭關係，或給付非

自願離職證明、資遺費、預告薪資，並於113年6月20日召

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被告負責人於113年6月18日以通訊

軟體Line表示終止勞動關係。被告未於113年5月17日通知

原告終止僱傭契約，且113年6月18日通知終止勞動契約，

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而無效，僱傭契約仍存在。

（二）被告於113年5月31日僅給付17,760元，113年5月短少22,2

40元薪資，及應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

原告薪資4萬元。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後未提撥原告之

勞退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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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14條第1項，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按月提繳2,400元

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三）併聲明：

　　1.確認被告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給付原告22,240元，及自113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

月五日給付原告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4.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40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5.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99年起即擔任地方公職人員迄今，未為被告服勞

務，且被告112年12月至113年5月間給付原告之款項係供

家庭開銷之用，非原告服勞務之對價，兩造間未成立僱傭

關係。被告應原告之要求為其投保勞工保險，無從據此推

認兩造問曾有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為無受僱事實之原告

於113年5月17日辦理退保，亦屬正辦。

（二）縱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原告於113年5月9日至被告法定

代理人父母住處，對其等咆哮辱罵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

經臺北地院核發113年度暫家護字第169號民事暫時保護

令，且從未服勞務，被告已於113年5月17日依據勞動基準

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第6款規

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113年6月18日之LINE對話紀

錄僅為重申。又原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主

張為「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或給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

資遣費、預告薪資」，顯已知悉被告通知終止勞動契約等

語，資為抗辯。

（三）併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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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

礎（見本院卷一第381、382頁）：

（一）被告於102 年11月5 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於113 年5

月17日辦理退保，退保時之投保薪資為33,300 元（原證2

）。

（二）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

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原證

1 ）。

（三）原告於113 年6 月11日申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於

113年6 月20日調解不成立（原證3 ）。

（四）被告於113 年6 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廖怡琇

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

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準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

勞動關係」予原告（原證4 ）。

（五）原告曾任南投市民代表會第9 、10、11屆市民代表（被證

1 ）。

（六）被告法代父母親何志誠、盧鶯錦對原告聲請核發暫時保護

令經台北地院以113 年度暫家護字第169 號獲准，但通常

保護令遭同院以113 年度家護字第741 號駁回在案，目前

抗告中。

（七）原告對被告法代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以113 年度暫

家護字第658 號獲准，並有刑事家暴案件（新北地檢113

年度偵字第49003號）偵查中。

（八）原告自108 年至112 年分別自被告公司受有薪資所得266,

600 元、401,600 元、527,000元、401,600 元、366,300

元（原證18）。

四、協商本件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82、383頁）： 

（一）兩造是否成立僱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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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是否有於113 年5 月17日通知原告欲終止兩造僱傭契

約？

（三）若兩造有成立僱傭契約，被告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

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兩造僱傭契

約，是否合法？

（四）原告請求113 年5 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及自113年6

月起薪資每月4 萬元、自113 年5 月起提撥2,400元至原

告勞退專戶，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間是否成立僱傭契約？

　　1.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

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482條定有

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

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

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次

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

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又勞動契

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

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

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

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

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

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

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

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

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是勞

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

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

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1年度台

上字第347號、89年度台上1301號、88年度台上1864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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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

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

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

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

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大法官釋字第74

0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

參照）。復以勞基法係依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工

作權及第153條改良勞工生活、實施保護勞工政策之意

旨，立法規範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基於該法保護勞

務提供者之立法目的，從勞雇關係整體觀察，勞務提供者

對於事業經營者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縱未

完足全部，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依勞

基法予以規範。本件被告公司否認與原告間有成立勞動契

約，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一

事，負舉證責任。　　

　　2.經查，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

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

（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又被告於102 年11月5 日

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於113 年5 月17日辦理退保，退保

時之投保薪資為33,300 元（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㈠

），是本件原告提供勞務領有薪資、且被告有為原告投保

勞保、被告公司亦開有扣繳憑單。另原告自108年起至112

年，分別自被告公司受領薪資所得266,600元、401,600

元、527,000元、401,600元、366,300元，有108年起至11

2年原告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5份附卷可稽（見本

院卷一第313至321頁，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㈧），被告

雖辯稱所給付原告者係家務費云云，惟雇主應置備勞工工

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

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第2項

定有明文。原告既已提出自108年至112年間分別自被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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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受領上述薪資所得，被告公司自應提出其所置備之勞工

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

總額等事項記入，以明實情。惟經本院113年11月19日言

詞辯論庭期曉諭被告提出迄今，均未見被告公司提出。次

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

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

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

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甚明。是本件被告於訴訟上受請

求提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

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

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本件自應認原告主

張其有自108年至112年間自被告公司受領薪資所得266,60

0元、401,600元、527,000元、401,600元、366,300元之

薪資為真。

　　3.又於111年10月1日被告公司負責人何育豪亦曾單方終止原

告之僱傭關係，並向公司會計人事表示：「1.有關廖怡琇

所需要製作的任何事項，已生產的繼續完成，未生產的一

律取消，以後有關廖怡琇相關的事情，佳杏一律不處

理。」、「2.廖怡琇的投保只到9月底，10月開始退保並

且不再支付薪資。懷淑若有任何問題，請直接問我。」，

此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71頁），被告法

定代理人並將原告踢出群組，並於當天便將原告退保勞保

與停繳勞退，由此益徵原告有提供勞務。另由何育豪於11

3年6 月18日所發送的對話紀錄，陳稱：「廖宜琇小姐：

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知廖怡

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2、4、6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是

被告公司亦已自承原告與被告為勞動關係，僅爭執未提供

勞務而主張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2、4、6款

已終止僱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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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告主張其在被告之工作內容為推廣公司業務，挖掘公司

潛在客戶，協助客戶與被告公司接洽、簽約、下訂，以及

產品品檢等；此外亦為公司做簡單記帳與會計、處理新進

員工入職投保勞保等情，已經提出原告與花蓮縣議員謝國

榮、花蓮市民代表謝宜萱服務處之對話紀錄、原告將花蓮

縣議員謝國榮、花蓮市民代表謝宜萱服務處之業務轉交給

原告公司之員工、讓其接手接洽之對話紀錄、游顥立法委

員辦公室之匯款紀錄、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報價單、及

任職於被告公司之員工林蔡素真、林士群出具之書證等影

本各乙份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69頁），堪信原告確

實有為被告服勞務甚明。另被告公司雖以原告曾任南投市

民代表會第9 、10、11屆市民代表為由，陳稱原告未服勞

務，然有無在被告處服勞務本與原告是否為市民代表無

關，況原告擔任者為南投市民代表，為無給職，依照地方

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3條僅

得領取研究費（見本院卷一第151頁）。

　　5.另被告雖提出其公司員工陳師煒、辜欽賢、林彣妍、林沛

緹、謝彣伶所書立之切結書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7、89

頁、第193至197頁），並證人辜欽賢亦到庭證述在卷（見

本院卷一第412至418頁），然渠等之書證內容已為原告所

否認，且證人鄭丞宏於本院證稱：「可愛馬公司與被告公

司間有10筆訂單，第1 筆付款日期是111年3月4日左右，

最後一筆第10筆是113年8月26日，是我們公司之結帳日

期。另外我也介紹原告五股侯友宜競選總部的案件2 件，

內容一件是邀請函，另一件是說明會文宣，都由被告公司

承做，整個主導報價的是被告法定代理人及原告，證人辜

欽賢只是接手後續工作，所以證人辜欽賢所述從頭到尾都

是他一人處理是不正確的。」、「（問：就與被告公司間

的歷次訂單，請問問價、議價過程是否會對接廖怡琇？）

其餘訂單基本上要下單前，我會先跟原告說一下，甚至有

時候遇到新的項目之前沒有做過的，都會請原告特別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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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價格，所以老實說被告公司給我的價格是蠻好

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4至446頁），並有原告協力

之可愛馬公司之總經理出具之證明書以及先前訂單及可愛

馬公司交易明細表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1至237頁、第

451至457），而被告公司亦不爭執業績已占公司總額部分

比例、亦已占公司部份業務量，公司亦將該業績開立發

票、所得納入財務報表，益證原告確有為被告公司提供勞

務。而證人辜欽賢現仍任職於被告公司，受被告公司指揮

監督，前已開具切結書為意見表達，難以確保辜欽賢所為

證詞為真實而不受被告公司影響。另被告公司雖辯稱；被

告公司業務代表辜欽賢方為代表被告公司與可愛馬公司接

洽之人，是由辜欽賢負責報價、請款，原告僅負責轉介云

云，固據提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第21屆中央

委員頁面擷取畫面、Facebook粉絲專頁「新北市政府市政

顧問 鄭丞宏」上傳之名片圖檔擷取畫面、被告員工與鄭

丞宏及可愛馬公司員工間LINE群組成員擷取畫面、辜欽賢

與鄭丞宏間LINE對話紀錄擷取畫面、證人辜欽賢告知被告

法定代理人上、下班時間之LINE訊息畫面、被告111年度

至113年度業務分析表內證人辜欽賢之頁面、被告會計人

員於111年3月、6月、7月、11月、112年5月、10月、12月

寄送業務分析表之電子郵件、證人鄭丞宏洽請被告製作之

收款紀錄及歷次訂單、LINE群組「可愛馬-廠商佳杏印

刷」之成員及對話紀錄畫面、被告113年度業務分析表內

被告法定代理人之頁面乙份、證人辜欽賢名片照片各乙份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31至353頁、本院卷二第67至215

頁）。然原告以為文書為被告事後所製作，均為原告所否

認，且上述文書亦無法反證原告並無服務之事實，且就可

愛馬公司之訂單一開始皆為原告處理，由鄭丞宏聯繫原

告、由原告負責報價、確認規格等，亦有LINE對話紀錄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25至429頁），復已經證人鄭丞宏

證述如前。僅日後於111年3月3日，因其他因素而非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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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繼續負責此部分業務後，方才轉交給被告公司負責人何

育豪，再由何育豪交給辜欽賢處理，此亦有LINE對話紀錄

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31至433頁）。是被告前開所辯，尚

不足憑採。且依據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361號判決，僅

需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是依上開證據原告

確任職於被告公司，且具有人格上從屬性。

　　6.而被告將原告所領取之工資列報為薪資所得，足見原告並

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從屬於被告，為該被告之印

刷業務為目的而勞動，原告不能以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

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亦具有經濟上之從屬

性。又以原告工作內容為推廣公司業務，挖掘公司潛在客

戶，協助客戶與被告公司接洽、簽約、下訂，以及產品品

檢，此外亦為公司做簡單記帳與會計、處理新進員工入職

投保勞保等情，亦與被告具有組織上之從屬性。

　　7.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契約，具有經濟上、人格上、組織上

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相符，堪認兩造間之

契約關係，應屬勞動契約，被告抗辯兩造並無僱傭關係，

自非可取。

（二）被告是否有於113 年5 月17日通知原告欲終止兩造僱傭契

約？

　　1.按非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第1 項所定各款事由，雇主

不得任意終止勞動契約，而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雖分別

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然勞工屬於僱傭關係中經濟及

地位弱勢之一方，為保障勞工之工作權，避免雇主恣意解

僱勞工，雇主在通知解僱勞工時，有明確告知解僱勞工事

由之義務，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面臨遭解僱之事由及相關

法律關係之變動。況且，基於誠信原則暨防止雇主恣意解

僱勞工，雇主更不得事後隨意改列或增列其解僱事由，同

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上之事由，於訴訟上

再加以變更或增列主張，或將解僱後所發生之事由於訴訟

中併為主張（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66 號判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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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雇主於解僱

勞工時，基於勞動契約之誠信原則，應告知勞工被解僱之

具體事由，且不得隨便改列其解僱事由，以供法院審查雇

主之解僱行為是否合法有據。

　　2.第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查被告抗

辯：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其於113年5月17日通知依勞基法

第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則就兩造間僱傭關係業已

終止而不存在之事實，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次按對話

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

力。又非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

對人時，發生效力，分別為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前

段所明定。本件被告陳稱係以口頭告知原告上述終止事

由，原告雖提出被告於113 年6 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

送訊息「廖怡琇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何育豪，茲通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 年5 月

17日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 、4 、6 款規定，

終止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35

頁），然原告否認有於113年5月17日有收到被告公司之通

知，則僅憑上述訊息內容，實無法證明被告確實有於113

年5月17日口頭通知被告終止僱傭關係之具體內容及事

實，實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另原告雖於113年6月20日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主張為「對造人於113

年6月18日告知本人終止僱傭關係，請求恢復僱傭關係，

請求工資差額」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3頁），而依其內容

亦無從證明原告確有於113年5月17日受告知上述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具體內容。準此，

依現有證據實無法判定被告確實有於113年5月17日通知原

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兩造僱傭契約。

而被告指稱原告113年5月9日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

款之情事，惟被告係遲於113年6月18日始通知原告上開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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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則顯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30日之除斥期間，被告

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亦非合法。

（三）若兩造有成立僱傭契約，被告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動基準

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

是否合法？

　　　查本件兩造有成立僱傭關係，業已認定如前，又被告於11

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規定終止本

件勞動契約，因未合法通知原告，均非適法，已如前述，

從而，原告主張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自屬有據。　

（四）原告請求113年5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自113年6月起薪

資每月4萬元、自113年5月起提撥2,400元至原告勞退專

戶，是否有理由？　

　　1.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

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

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

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

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

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

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

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

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

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

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判決要旨參照。

　　2.查被告於113年5月17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已

如前述，被告之上開終止契約，雖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但已足徵被告有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勞務之意思表示，而

原告在被告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

上亦繼續提供勞務，堪認原告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

告，但為被告所拒絕，則被告拒絕受領後，即應負受領遲

延之責，原告無須催告被告受領勞務，而被告於受領遲延

後，並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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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力，依上開規定，應認被告已經受領勞務遲延，並應

給付薪資與原告。則原告依仍然有效之勞動契約請求被告

給付薪資，及預為請求尚未到期之報酬，應認有理。而

查，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

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

（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113年5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及被告應自113年6月起至

回復原告職務之日止，按月於5日給付原告4 萬元，即屬

有據。又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

遲延責任。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0

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薪資給付有確定期限，揆之前開

規定，原告主張每月5日給付薪資，則原告請求自各該給

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

延利息，洵為正當。至原告請求22,240元及自113年5月17

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因被告係於113年5月31日給付原告

5月份薪水17,760元，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6月1日起算

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

據，應予駁回。

　　3.末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

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

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勞退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定有明文。依同

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

主請求損害賠償。然兩造間之系爭勞動契約關係因系爭終

止行為無效而仍繼續存在，依法被告自仍應依上開說明繼

續為原告提繳，則原告依上開法條請求被告將應提繳而未

提繳之金額，匯入原告個人勞工退休金專戶，自有理由。

查被告於113年5月起即為被告停繳勞退金，此有勞工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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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明細資料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7頁），是原告請

求自113年5月起至復職日止，由被告按月為提繳2,400元

（被告原提繳金額按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

33,300元，惟原告主張其薪資為40,000元，按照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40,100元，每月提繳金額應為2,

406元，但原告僅請求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之勞保局

退休金專戶，基於處分權主義，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2、4、6 款為由，終

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應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仍屬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

求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22,240元，及自113年6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3年6

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4萬元，及

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暨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

4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勝訴應給付部分，依前開規定，本

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諭知被告得預供相當金額擔

保後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不

宜宣告假執行，及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詳予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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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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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6號
原      告  廖怡琇  
訴訟代理人  陳哲瑋律師
被      告  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育豪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建同律師
            高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24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自民國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2,4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22,240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按月以新臺幣4萬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四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按月以新臺幣2,400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存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02年11月5日起擔任被告業務，每月工資新臺幣（下同）4萬元，未獲終止僱傭契約之通知，遭被告於113年5月17日退出勞保。原告於113年6月11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要求被告恢復僱傭關係，或給付非自願離職證明、資遺費、預告薪資，並於113年6月20日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被告負責人於113年6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表示終止勞動關係。被告未於113年5月17日通知原告終止僱傭契約，且113年6月18日通知終止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而無效，僱傭契約仍存在。
（二）被告於113年5月31日僅給付17,760元，113年5月短少22,240元薪資，及應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薪資4萬元。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後未提撥原告之勞退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三）併聲明：
　　1.確認被告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給付原告22,240元，及自113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4.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5.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99年起即擔任地方公職人員迄今，未為被告服勞務，且被告112年12月至113年5月間給付原告之款項係供家庭開銷之用，非原告服勞務之對價，兩造間未成立僱傭關係。被告應原告之要求為其投保勞工保險，無從據此推認兩造問曾有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為無受僱事實之原告於113年5月17日辦理退保，亦屬正辦。
（二）縱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原告於113年5月9日至被告法定代理人父母住處，對其等咆哮辱罵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經臺北地院核發113年度暫家護字第169號民事暫時保護令，且從未服勞務，被告已於113年5月17日依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113年6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僅為重申。又原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主張為「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或給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資遣費、預告薪資」，顯已知悉被告通知終止勞動契約等語，資為抗辯。
（三）併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見本院卷一第381、382頁）：
（一）被告於102 年11月5 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於113 年5 月17日辦理退保，退保時之投保薪資為33,300 元（原證2 ）。
（二）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原證1 ）。
（三）原告於113 年6 月11日申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於113年6 月20日調解不成立（原證3 ）。
（四）被告於113 年6 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廖怡琇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予原告（原證4 ）。
（五）原告曾任南投市民代表會第9 、10、11屆市民代表（被證1 ）。
（六）被告法代父母親何志誠、盧鶯錦對原告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經台北地院以113 年度暫家護字第169 號獲准，但通常保護令遭同院以113 年度家護字第741 號駁回在案，目前抗告中。
（七）原告對被告法代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以113 年度暫家護字第658 號獲准，並有刑事家暴案件（新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49003號）偵查中。
（八）原告自108 年至112 年分別自被告公司受有薪資所得266,600 元、401,600 元、527,000元、401,600 元、366,300 元（原證18）。
四、協商本件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82、383頁）： 
（一）兩造是否成立僱傭契約？
（二）被告是否有於113 年5 月17日通知原告欲終止兩造僱傭契約？
（三）若兩造有成立僱傭契約，被告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兩造僱傭契約，是否合法？
（四）原告請求113 年5 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及自113年6 月起薪資每月4 萬元、自113 年5 月起提撥2,4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間是否成立僱傭契約？
　　1.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次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9年度台上1301號、88年度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照）。復以勞基法係依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第153條改良勞工生活、實施保護勞工政策之意旨，立法規範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基於該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目的，從勞雇關係整體觀察，勞務提供者對於事業經營者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縱未完足全部，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依勞基法予以規範。本件被告公司否認與原告間有成立勞動契約，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一事，負舉證責任。　　
　　2.經查，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又被告於102 年11月5 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於113 年5 月17日辦理退保，退保時之投保薪資為33,300 元（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㈠ ），是本件原告提供勞務領有薪資、且被告有為原告投保勞保、被告公司亦開有扣繳憑單。另原告自108年起至112年，分別自被告公司受領薪資所得266,600元、401,600元、527,000元、401,600元、366,300元，有108年起至112年原告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5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13至321頁，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㈧），被告雖辯稱所給付原告者係家務費云云，惟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既已提出自108年至112年間分別自被告公司受領上述薪資所得，被告公司自應提出其所置備之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以明實情。惟經本院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庭期曉諭被告提出迄今，均未見被告公司提出。次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甚明。是本件被告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本件自應認原告主張其有自108年至112年間自被告公司受領薪資所得266,600元、401,600元、527,000元、401,600元、366,300元之薪資為真。
　　3.又於111年10月1日被告公司負責人何育豪亦曾單方終止原告之僱傭關係，並向公司會計人事表示：「1.有關廖怡琇所需要製作的任何事項，已生產的繼續完成，未生產的一律取消，以後有關廖怡琇相關的事情，佳杏一律不處理。」、「2.廖怡琇的投保只到9月底，10月開始退保並且不再支付薪資。懷淑若有任何問題，請直接問我。」，此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71頁），被告法定代理人並將原告踢出群組，並於當天便將原告退保勞保與停繳勞退，由此益徵原告有提供勞務。另由何育豪於113年6 月18日所發送的對話紀錄，陳稱：「廖宜琇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4、6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是被告公司亦已自承原告與被告為勞動關係，僅爭執未提供勞務而主張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2、4、6款已終止僱傭關係。
　　4.原告主張其在被告之工作內容為推廣公司業務，挖掘公司潛在客戶，協助客戶與被告公司接洽、簽約、下訂，以及產品品檢等；此外亦為公司做簡單記帳與會計、處理新進員工入職投保勞保等情，已經提出原告與花蓮縣議員謝國榮、花蓮市民代表謝宜萱服務處之對話紀錄、原告將花蓮縣議員謝國榮、花蓮市民代表謝宜萱服務處之業務轉交給原告公司之員工、讓其接手接洽之對話紀錄、游顥立法委員辦公室之匯款紀錄、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報價單、及任職於被告公司之員工林蔡素真、林士群出具之書證等影本各乙份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69頁），堪信原告確實有為被告服勞務甚明。另被告公司雖以原告曾任南投市民代表會第9 、10、11屆市民代表為由，陳稱原告未服勞務，然有無在被告處服勞務本與原告是否為市民代表無關，況原告擔任者為南投市民代表，為無給職，依照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3條僅得領取研究費（見本院卷一第151頁）。
　　5.另被告雖提出其公司員工陳師煒、辜欽賢、林彣妍、林沛緹、謝彣伶所書立之切結書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7、89頁、第193至197頁），並證人辜欽賢亦到庭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412至418頁），然渠等之書證內容已為原告所否認，且證人鄭丞宏於本院證稱：「可愛馬公司與被告公司間有10筆訂單，第1 筆付款日期是111年3月4日左右，最後一筆第10筆是113年8月26日，是我們公司之結帳日期。另外我也介紹原告五股侯友宜競選總部的案件2 件，內容一件是邀請函，另一件是說明會文宣，都由被告公司承做，整個主導報價的是被告法定代理人及原告，證人辜欽賢只是接手後續工作，所以證人辜欽賢所述從頭到尾都是他一人處理是不正確的。」、「（問：就與被告公司間的歷次訂單，請問問價、議價過程是否會對接廖怡琇？）其餘訂單基本上要下單前，我會先跟原告說一下，甚至有時候遇到新的項目之前沒有做過的，都會請原告特別給我一個好價格，所以老實說被告公司給我的價格是蠻好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4至446頁），並有原告協力之可愛馬公司之總經理出具之證明書以及先前訂單及可愛馬公司交易明細表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1至237頁、第451至457），而被告公司亦不爭執業績已占公司總額部分比例、亦已占公司部份業務量，公司亦將該業績開立發票、所得納入財務報表，益證原告確有為被告公司提供勞務。而證人辜欽賢現仍任職於被告公司，受被告公司指揮監督，前已開具切結書為意見表達，難以確保辜欽賢所為證詞為真實而不受被告公司影響。另被告公司雖辯稱；被告公司業務代表辜欽賢方為代表被告公司與可愛馬公司接洽之人，是由辜欽賢負責報價、請款，原告僅負責轉介云云，固據提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第21屆中央委員頁面擷取畫面、Facebook粉絲專頁「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鄭丞宏」上傳之名片圖檔擷取畫面、被告員工與鄭丞宏及可愛馬公司員工間LINE群組成員擷取畫面、辜欽賢與鄭丞宏間LINE對話紀錄擷取畫面、證人辜欽賢告知被告法定代理人上、下班時間之LINE訊息畫面、被告111年度至113年度業務分析表內證人辜欽賢之頁面、被告會計人員於111年3月、6月、7月、11月、112年5月、10月、12月寄送業務分析表之電子郵件、證人鄭丞宏洽請被告製作之收款紀錄及歷次訂單、LINE群組「可愛馬-廠商佳杏印刷」之成員及對話紀錄畫面、被告113年度業務分析表內被告法定代理人之頁面乙份、證人辜欽賢名片照片各乙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31至353頁、本院卷二第67至215頁）。然原告以為文書為被告事後所製作，均為原告所否認，且上述文書亦無法反證原告並無服務之事實，且就可愛馬公司之訂單一開始皆為原告處理，由鄭丞宏聯繫原告、由原告負責報價、確認規格等，亦有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25至429頁），復已經證人鄭丞宏證述如前。僅日後於111年3月3日，因其他因素而非由原告繼續負責此部分業務後，方才轉交給被告公司負責人何育豪，再由何育豪交給辜欽賢處理，此亦有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31至433頁）。是被告前開所辯，尚不足憑採。且依據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361號判決，僅需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是依上開證據原告確任職於被告公司，且具有人格上從屬性。
　　6.而被告將原告所領取之工資列報為薪資所得，足見原告並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從屬於被告，為該被告之印刷業務為目的而勞動，原告不能以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亦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又以原告工作內容為推廣公司業務，挖掘公司潛在客戶，協助客戶與被告公司接洽、簽約、下訂，以及產品品檢，此外亦為公司做簡單記帳與會計、處理新進員工入職投保勞保等情，亦與被告具有組織上之從屬性。
　　7.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契約，具有經濟上、人格上、組織上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相符，堪認兩造間之契約關係，應屬勞動契約，被告抗辯兩造並無僱傭關係，自非可取。
（二）被告是否有於113 年5 月17日通知原告欲終止兩造僱傭契約？
　　1.按非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第1 項所定各款事由，雇主不得任意終止勞動契約，而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雖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然勞工屬於僱傭關係中經濟及地位弱勢之一方，為保障勞工之工作權，避免雇主恣意解僱勞工，雇主在通知解僱勞工時，有明確告知解僱勞工事由之義務，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面臨遭解僱之事由及相關法律關係之變動。況且，基於誠信原則暨防止雇主恣意解僱勞工，雇主更不得事後隨意改列或增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上之事由，於訴訟上再加以變更或增列主張，或將解僱後所發生之事由於訴訟中併為主張（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66 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雇主於解僱勞工時，基於勞動契約之誠信原則，應告知勞工被解僱之具體事由，且不得隨便改列其解僱事由，以供法院審查雇主之解僱行為是否合法有據。
　　2.第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查被告抗辯：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其於113年5月17日通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則就兩造間僱傭關係業已終止而不存在之事實，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次按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又非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分別為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本件被告陳稱係以口頭告知原告上述終止事由，原告雖提出被告於113 年6 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廖怡琇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35頁），然原告否認有於113年5月17日有收到被告公司之通知，則僅憑上述訊息內容，實無法證明被告確實有於113年5月17日口頭通知被告終止僱傭關係之具體內容及事實，實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另原告雖於113年6月20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主張為「對造人於113年6月18日告知本人終止僱傭關係，請求恢復僱傭關係，請求工資差額」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3頁），而依其內容亦無從證明原告確有於113年5月17日受告知上述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具體內容。準此，依現有證據實無法判定被告確實有於113年5月17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兩造僱傭契約。而被告指稱原告113年5月9日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情事，惟被告係遲於113年6月18日始通知原告上開訊息，則顯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30日之除斥期間，被告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亦非合法。
（三）若兩造有成立僱傭契約，被告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
　　　查本件兩造有成立僱傭關係，業已認定如前，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規定終止本件勞動契約，因未合法通知原告，均非適法，已如前述，從而，原告主張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自屬有據。　
（四）原告請求113年5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自113年6月起薪資每月4萬元、自113年5月起提撥2,4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是否有理由？　
　　1.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判決要旨參照。
　　2.查被告於113年5月17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已如前述，被告之上開終止契約，雖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但已足徵被告有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勞務之意思表示，而原告在被告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堪認原告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但為被告所拒絕，則被告拒絕受領後，即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須催告被告受領勞務，而被告於受領遲延後，並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依上開規定，應認被告已經受領勞務遲延，並應給付薪資與原告。則原告依仍然有效之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及預為請求尚未到期之報酬，應認有理。而查，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及被告應自113年6月起至回復原告職務之日止，按月於5日給付原告4 萬元，即屬有據。又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薪資給付有確定期限，揆之前開規定，原告主張每月5日給付薪資，則原告請求自各該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為正當。至原告請求22,240元及自113年5月17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因被告係於113年5月31日給付原告5月份薪水17,760元，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6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3.末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勞退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然兩造間之系爭勞動契約關係因系爭終止行為無效而仍繼續存在，依法被告自仍應依上開說明繼續為原告提繳，則原告依上開法條請求被告將應提繳而未提繳之金額，匯入原告個人勞工退休金專戶，自有理由。查被告於113年5月起即為被告停繳勞退金，此有勞工個人專戶明細資料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7頁），是原告請求自113年5月起至復職日止，由被告按月為提繳2,400元（被告原提繳金額按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33,300元，惟原告主張其薪資為40,000元，按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40,100元，每月提繳金額應為2,406元，但原告僅請求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之勞保局退休金專戶，基於處分權主義，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2、4、6 款為由，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應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22,240元，及自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勝訴應給付部分，依前開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諭知被告得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不宜宣告假執行，及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詳予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6號

原      告  廖怡琇  

訴訟代理人  陳哲瑋律師

被      告  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育豪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建同律師

            高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

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24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自民國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

    每月五日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2,4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22,240元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按月以新臺幣4萬元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四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按月以新臺幣2,400元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

    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

    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

    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查原告主

    張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存在

    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

    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

    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

    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02年11月5日起擔任被告業務，每月工資新臺

      幣（下同）4萬元，未獲終止僱傭契約之通知，遭被告於1

      13年5月17日退出勞保。原告於113年6月11日向新北市政

      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要求被告恢復僱傭關係，或給付非

      自願離職證明、資遺費、預告薪資，並於113年6月20日召

      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被告負責人於113年6月18日以通訊

      軟體Line表示終止勞動關係。被告未於113年5月17日通知

      原告終止僱傭契約，且113年6月18日通知終止勞動契約，

      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而無效，僱傭契約仍存在。

（二）被告於113年5月31日僅給付17,760元，113年5月短少22,2

      40元薪資，及應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

      原告薪資4萬元。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後未提撥原告之

      勞退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按月提繳2,400元至

      原告之勞退專戶。

（三）併聲明：

　　1.確認被告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給付原告22,240元，及自113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

      月五日給付原告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4.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5.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99年起即擔任地方公職人員迄今，未為被告服勞務

      ，且被告112年12月至113年5月間給付原告之款項係供家

      庭開銷之用，非原告服勞務之對價，兩造間未成立僱傭關

      係。被告應原告之要求為其投保勞工保險，無從據此推認

      兩造問曾有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為無受僱事實之原告於

      113年5月17日辦理退保，亦屬正辦。

（二）縱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原告於113年5月9日至被告法定

      代理人父母住處，對其等咆哮辱罵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

      經臺北地院核發113年度暫家護字第169號民事暫時保護令

      ，且從未服勞務，被告已於113年5月17日依據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第6款規定，

      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113年6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僅

      為重申。又原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主張為

      「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或給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資遣

      費、預告薪資」，顯已知悉被告通知終止勞動契約等語，

      資為抗辯。

（三）併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

    礎（見本院卷一第381、382頁）：

（一）被告於102 年11月5 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於113 年5 

      月17日辦理退保，退保時之投保薪資為33,300 元（原證2

       ）。

（二）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

      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原證

      1 ）。

（三）原告於113 年6 月11日申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於

      113年6 月20日調解不成立（原證3 ）。

（四）被告於113 年6 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廖怡琇

      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

      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準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

      勞動關係」予原告（原證4 ）。

（五）原告曾任南投市民代表會第9 、10、11屆市民代表（被證

      1 ）。

（六）被告法代父母親何志誠、盧鶯錦對原告聲請核發暫時保護

      令經台北地院以113 年度暫家護字第169 號獲准，但通常

      保護令遭同院以113 年度家護字第741 號駁回在案，目前

      抗告中。

（七）原告對被告法代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以113 年度暫

      家護字第658 號獲准，並有刑事家暴案件（新北地檢113

      年度偵字第49003號）偵查中。

（八）原告自108 年至112 年分別自被告公司受有薪資所得266,

      600 元、401,600 元、527,000元、401,600 元、366,300

       元（原證18）。

四、協商本件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82、383頁）： 

（一）兩造是否成立僱傭契約？

（二）被告是否有於113 年5 月17日通知原告欲終止兩造僱傭契

      約？

（三）若兩造有成立僱傭契約，被告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

      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兩造僱傭契

      約，是否合法？

（四）原告請求113 年5 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及自113年6 

      月起薪資每月4 萬元、自113 年5 月起提撥2,400元至原

      告勞退專戶，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間是否成立僱傭契約？

　　1.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

      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482條定有

      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

      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

      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次

      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

      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又勞動契

      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

      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

      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

      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

      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

      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

      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

      。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

      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是勞動

      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關

      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

      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

      字第347號、89年度台上1301號、88年度台上1864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

      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

      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

      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

      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大法官釋字第740

      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

      照）。復以勞基法係依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

      權及第153條改良勞工生活、實施保護勞工政策之意旨，

      立法規範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基於該法保護勞務提

      供者之立法目的，從勞雇關係整體觀察，勞務提供者對於

      事業經營者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縱未完足

      全部，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依勞基法

      予以規範。本件被告公司否認與原告間有成立勞動契約，

      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一事，負

      舉證責任。　　

　　2.經查，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

      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

      （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又被告於102 年11月5 日

      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於113 年5 月17日辦理退保，退保

      時之投保薪資為33,300 元（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㈠ ）

      ，是本件原告提供勞務領有薪資、且被告有為原告投保勞

      保、被告公司亦開有扣繳憑單。另原告自108年起至112年

      ，分別自被告公司受領薪資所得266,600元、401,600元、

      527,000元、401,600元、366,300元，有108年起至112年

      原告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5份附卷可稽（見本院

      卷一第313至321頁，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㈧），被告雖

      辯稱所給付原告者係家務費云云，惟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

      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

      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第2項定

      有明文。原告既已提出自108年至112年間分別自被告公司

      受領上述薪資所得，被告公司自應提出其所置備之勞工工

      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

      額等事項記入，以明實情。惟經本院113年11月19日言詞

      辯論庭期曉諭被告提出迄今，均未見被告公司提出。次按

      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

      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

      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

      、第36條第5項規定甚明。是本件被告於訴訟上受請求提

      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

      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

      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2070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本件自應認原告主張其有

      自108年至112年間自被告公司受領薪資所得266,600元、4

      01,600元、527,000元、401,600元、366,300元之薪資為

      真。

　　3.又於111年10月1日被告公司負責人何育豪亦曾單方終止原

      告之僱傭關係，並向公司會計人事表示：「1.有關廖怡琇

      所需要製作的任何事項，已生產的繼續完成，未生產的一

      律取消，以後有關廖怡琇相關的事情，佳杏一律不處理。

      」、「2.廖怡琇的投保只到9月底，10月開始退保並且不

      再支付薪資。懷淑若有任何問題，請直接問我。」，此有

      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71頁），被告法定代

      理人並將原告踢出群組，並於當天便將原告退保勞保與停

      繳勞退，由此益徵原告有提供勞務。另由何育豪於113年6

       月18日所發送的對話紀錄，陳稱：「廖宜琇小姐：本人

      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知廖怡琇小

      姐，本公司前已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2、4、6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是被告

      公司亦已自承原告與被告為勞動關係，僅爭執未提供勞務

      而主張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2、4、6款已終

      止僱傭關係。

　　4.原告主張其在被告之工作內容為推廣公司業務，挖掘公司

      潛在客戶，協助客戶與被告公司接洽、簽約、下訂，以及

      產品品檢等；此外亦為公司做簡單記帳與會計、處理新進

      員工入職投保勞保等情，已經提出原告與花蓮縣議員謝國

      榮、花蓮市民代表謝宜萱服務處之對話紀錄、原告將花蓮

      縣議員謝國榮、花蓮市民代表謝宜萱服務處之業務轉交給

      原告公司之員工、讓其接手接洽之對話紀錄、游顥立法委

      員辦公室之匯款紀錄、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報價單、及

      任職於被告公司之員工林蔡素真、林士群出具之書證等影

      本各乙份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69頁），堪信原告確

      實有為被告服勞務甚明。另被告公司雖以原告曾任南投市

      民代表會第9 、10、11屆市民代表為由，陳稱原告未服勞

      務，然有無在被告處服勞務本與原告是否為市民代表無關

      ，況原告擔任者為南投市民代表，為無給職，依照地方民

      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3條僅得

      領取研究費（見本院卷一第151頁）。

　　5.另被告雖提出其公司員工陳師煒、辜欽賢、林彣妍、林沛

      緹、謝彣伶所書立之切結書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7、89

      頁、第193至197頁），並證人辜欽賢亦到庭證述在卷（見

      本院卷一第412至418頁），然渠等之書證內容已為原告所

      否認，且證人鄭丞宏於本院證稱：「可愛馬公司與被告公

      司間有10筆訂單，第1 筆付款日期是111年3月4日左右，

      最後一筆第10筆是113年8月26日，是我們公司之結帳日期

      。另外我也介紹原告五股侯友宜競選總部的案件2 件，內

      容一件是邀請函，另一件是說明會文宣，都由被告公司承

      做，整個主導報價的是被告法定代理人及原告，證人辜欽

      賢只是接手後續工作，所以證人辜欽賢所述從頭到尾都是

      他一人處理是不正確的。」、「（問：就與被告公司間的

      歷次訂單，請問問價、議價過程是否會對接廖怡琇？）其

      餘訂單基本上要下單前，我會先跟原告說一下，甚至有時

      候遇到新的項目之前沒有做過的，都會請原告特別給我一

      個好價格，所以老實說被告公司給我的價格是蠻好的。」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4至446頁），並有原告協力之可愛

      馬公司之總經理出具之證明書以及先前訂單及可愛馬公司

      交易明細表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1至237頁、第451至4

      57），而被告公司亦不爭執業績已占公司總額部分比例、

      亦已占公司部份業務量，公司亦將該業績開立發票、所得

      納入財務報表，益證原告確有為被告公司提供勞務。而證

      人辜欽賢現仍任職於被告公司，受被告公司指揮監督，前

      已開具切結書為意見表達，難以確保辜欽賢所為證詞為真

      實而不受被告公司影響。另被告公司雖辯稱；被告公司業

      務代表辜欽賢方為代表被告公司與可愛馬公司接洽之人，

      是由辜欽賢負責報價、請款，原告僅負責轉介云云，固據

      提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第21屆中央委員頁面

      擷取畫面、Facebook粉絲專頁「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鄭

      丞宏」上傳之名片圖檔擷取畫面、被告員工與鄭丞宏及可

      愛馬公司員工間LINE群組成員擷取畫面、辜欽賢與鄭丞宏

      間LINE對話紀錄擷取畫面、證人辜欽賢告知被告法定代理

      人上、下班時間之LINE訊息畫面、被告111年度至113年度

      業務分析表內證人辜欽賢之頁面、被告會計人員於111年3

      月、6月、7月、11月、112年5月、10月、12月寄送業務分

      析表之電子郵件、證人鄭丞宏洽請被告製作之收款紀錄及

      歷次訂單、LINE群組「可愛馬-廠商佳杏印刷」之成員及

      對話紀錄畫面、被告113年度業務分析表內被告法定代理

      人之頁面乙份、證人辜欽賢名片照片各乙份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331至353頁、本院卷二第67至215頁）。然原告以

      為文書為被告事後所製作，均為原告所否認，且上述文書

      亦無法反證原告並無服務之事實，且就可愛馬公司之訂單

      一開始皆為原告處理，由鄭丞宏聯繫原告、由原告負責報

      價、確認規格等，亦有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

      一第425至429頁），復已經證人鄭丞宏證述如前。僅日後

      於111年3月3日，因其他因素而非由原告繼續負責此部分

      業務後，方才轉交給被告公司負責人何育豪，再由何育豪

      交給辜欽賢處理，此亦有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

      第431至433頁）。是被告前開所辯，尚不足憑採。且依據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361號判決，僅需有部分從屬性，

      即足成立勞動契約，是依上開證據原告確任職於被告公司

      ，且具有人格上從屬性。

　　6.而被告將原告所領取之工資列報為薪資所得，足見原告並

      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從屬於被告，為該被告之印

      刷業務為目的而勞動，原告不能以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

      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亦具有經濟上之從屬

      性。又以原告工作內容為推廣公司業務，挖掘公司潛在客

      戶，協助客戶與被告公司接洽、簽約、下訂，以及產品品

      檢，此外亦為公司做簡單記帳與會計、處理新進員工入職

      投保勞保等情，亦與被告具有組織上之從屬性。

　　7.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契約，具有經濟上、人格上、組織上

      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相符，堪認兩造間之

      契約關係，應屬勞動契約，被告抗辯兩造並無僱傭關係，

      自非可取。

（二）被告是否有於113 年5 月17日通知原告欲終止兩造僱傭契

      約？

　　1.按非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第1 項所定各款事由，雇主

      不得任意終止勞動契約，而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雖分別

      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然勞工屬於僱傭關係中經濟及

      地位弱勢之一方，為保障勞工之工作權，避免雇主恣意解

      僱勞工，雇主在通知解僱勞工時，有明確告知解僱勞工事

      由之義務，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面臨遭解僱之事由及相關

      法律關係之變動。況且，基於誠信原則暨防止雇主恣意解

      僱勞工，雇主更不得事後隨意改列或增列其解僱事由，同

      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上之事由，於訴訟上

      再加以變更或增列主張，或將解僱後所發生之事由於訴訟

      中併為主張（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66 號判決、95

      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雇主於解僱

      勞工時，基於勞動契約之誠信原則，應告知勞工被解僱之

      具體事由，且不得隨便改列其解僱事由，以供法院審查雇

      主之解僱行為是否合法有據。

　　2.第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查被告抗辯

      ：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其於113年5月17日通知依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則就兩造間僱傭關係業已終

      止而不存在之事實，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次按對話人

      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

      。又非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

      人時，發生效力，分別為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前段

      所明定。本件被告陳稱係以口頭告知原告上述終止事由，

      原告雖提出被告於113 年6 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

      息「廖怡琇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

      育豪，茲通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 年5 月17日

      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

      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35頁），然

      原告否認有於113年5月17日有收到被告公司之通知，則僅

      憑上述訊息內容，實無法證明被告確實有於113年5月17日

      口頭通知被告終止僱傭關係之具體內容及事實，實無法為

      有利被告之認定，另原告雖於113年6月20日向新北市政府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主張為「對造人於113年6月18日告知

      本人終止僱傭關係，請求恢復僱傭關係，請求工資差額」

      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3頁），而依其內容亦無從證明原告

      確有於113年5月17日受告知上述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

      4、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具體內容。準此，依現有證據實無

      法判定被告確實有於113年5月17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兩造僱傭契約。而被告指稱原告

      113年5月9日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情事，惟被

      告係遲於113年6月18日始通知原告上開訊息，則顯已逾勞

      基法第12條第2項30日之除斥期間，被告終止本件勞動契

      約，亦非合法。

（三）若兩造有成立僱傭契約，被告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動基準

      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

      是否合法？

　　　查本件兩造有成立僱傭關係，業已認定如前，又被告於11

      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規定終止本

      件勞動契約，因未合法通知原告，均非適法，已如前述，

      從而，原告主張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自屬有據。　

（四）原告請求113年5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自113年6月起薪

      資每月4萬元、自113年5月起提撥2,4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是否有理由？　

　　1.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

      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

      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

      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

      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

      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

      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

      ，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

      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

      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

      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判決要旨參照。

　　2.查被告於113年5月17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已

      如前述，被告之上開終止契約，雖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但已足徵被告有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勞務之意思表示，而

      原告在被告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

      上亦繼續提供勞務，堪認原告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

      告，但為被告所拒絕，則被告拒絕受領後，即應負受領遲

      延之責，原告無須催告被告受領勞務，而被告於受領遲延

      後，並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

      之協力，依上開規定，應認被告已經受領勞務遲延，並應

      給付薪資與原告。則原告依仍然有效之勞動契約請求被告

      給付薪資，及預為請求尚未到期之報酬，應認有理。而查

      ，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

      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見

      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

      5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及被告應自113年6月起至回復

      原告職務之日止，按月於5日給付原告4 萬元，即屬有據

      。又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

      責任。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03條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薪資給付有確定期限，揆之前開規定

      ，原告主張每月5日給付薪資，則原告請求自各該給付日

      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洵為正當。至原告請求22,240元及自113年5月17日起

      算法定遲延利息，因被告係於113年5月31日給付原告5月

      份薪水17,760元，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6月1日起算法

      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應予駁回。

　　3.末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

      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

      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勞退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定有明文。依同

      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

      主請求損害賠償。然兩造間之系爭勞動契約關係因系爭終

      止行為無效而仍繼續存在，依法被告自仍應依上開說明繼

      續為原告提繳，則原告依上開法條請求被告將應提繳而未

      提繳之金額，匯入原告個人勞工退休金專戶，自有理由。

      查被告於113年5月起即為被告停繳勞退金，此有勞工個人

      專戶明細資料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7頁），是原告請

      求自113年5月起至復職日止，由被告按月為提繳2,400元

      （被告原提繳金額按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

      33,300元，惟原告主張其薪資為40,000元，按照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40,100元，每月提繳金額應為2,

      406元，但原告僅請求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之勞保局

      退休金專戶，基於處分權主義，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2、4、6 款為由，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應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22,240元，及自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勝訴應給付部分，依前開規定，本

    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諭知被告得預供相當金額擔

    保後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不

    宜宣告假執行，及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詳予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6號

原      告  廖怡琇  

訴訟代理人  陳哲瑋律師

被      告  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育豪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建同律師

            高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24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自民國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2,4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22,240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按月以新臺幣4萬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四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按月以新臺幣2,400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存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02年11月5日起擔任被告業務，每月工資新臺幣（下同）4萬元，未獲終止僱傭契約之通知，遭被告於113年5月17日退出勞保。原告於113年6月11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要求被告恢復僱傭關係，或給付非自願離職證明、資遺費、預告薪資，並於113年6月20日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被告負責人於113年6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表示終止勞動關係。被告未於113年5月17日通知原告終止僱傭契約，且113年6月18日通知終止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而無效，僱傭契約仍存在。

（二）被告於113年5月31日僅給付17,760元，113年5月短少22,240元薪資，及應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薪資4萬元。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後未提撥原告之勞退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三）併聲明：

　　1.確認被告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給付原告22,240元，及自113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3.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4.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5.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99年起即擔任地方公職人員迄今，未為被告服勞務，且被告112年12月至113年5月間給付原告之款項係供家庭開銷之用，非原告服勞務之對價，兩造間未成立僱傭關係。被告應原告之要求為其投保勞工保險，無從據此推認兩造問曾有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為無受僱事實之原告於113年5月17日辦理退保，亦屬正辦。

（二）縱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原告於113年5月9日至被告法定代理人父母住處，對其等咆哮辱罵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經臺北地院核發113年度暫家護字第169號民事暫時保護令，且從未服勞務，被告已於113年5月17日依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113年6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僅為重申。又原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主張為「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或給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資遣費、預告薪資」，顯已知悉被告通知終止勞動契約等語，資為抗辯。

（三）併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見本院卷一第381、382頁）：

（一）被告於102 年11月5 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於113 年5 月17日辦理退保，退保時之投保薪資為33,300 元（原證2 ）。

（二）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原證1 ）。

（三）原告於113 年6 月11日申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於113年6 月20日調解不成立（原證3 ）。

（四）被告於113 年6 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廖怡琇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予原告（原證4 ）。

（五）原告曾任南投市民代表會第9 、10、11屆市民代表（被證1 ）。

（六）被告法代父母親何志誠、盧鶯錦對原告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經台北地院以113 年度暫家護字第169 號獲准，但通常保護令遭同院以113 年度家護字第741 號駁回在案，目前抗告中。

（七）原告對被告法代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以113 年度暫家護字第658 號獲准，並有刑事家暴案件（新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49003號）偵查中。

（八）原告自108 年至112 年分別自被告公司受有薪資所得266,600 元、401,600 元、527,000元、401,600 元、366,300 元（原證18）。

四、協商本件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82、383頁）： 

（一）兩造是否成立僱傭契約？

（二）被告是否有於113 年5 月17日通知原告欲終止兩造僱傭契約？

（三）若兩造有成立僱傭契約，被告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兩造僱傭契約，是否合法？

（四）原告請求113 年5 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及自113年6 月起薪資每月4 萬元、自113 年5 月起提撥2,4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間是否成立僱傭契約？

　　1.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次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9年度台上1301號、88年度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照）。復以勞基法係依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第153條改良勞工生活、實施保護勞工政策之意旨，立法規範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基於該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目的，從勞雇關係整體觀察，勞務提供者對於事業經營者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縱未完足全部，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依勞基法予以規範。本件被告公司否認與原告間有成立勞動契約，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一事，負舉證責任。　　

　　2.經查，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又被告於102 年11月5 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於113 年5 月17日辦理退保，退保時之投保薪資為33,300 元（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㈠ ），是本件原告提供勞務領有薪資、且被告有為原告投保勞保、被告公司亦開有扣繳憑單。另原告自108年起至112年，分別自被告公司受領薪資所得266,600元、401,600元、527,000元、401,600元、366,300元，有108年起至112年原告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5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13至321頁，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㈧），被告雖辯稱所給付原告者係家務費云云，惟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既已提出自108年至112年間分別自被告公司受領上述薪資所得，被告公司自應提出其所置備之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以明實情。惟經本院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庭期曉諭被告提出迄今，均未見被告公司提出。次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甚明。是本件被告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本件自應認原告主張其有自108年至112年間自被告公司受領薪資所得266,600元、401,600元、527,000元、401,600元、366,300元之薪資為真。

　　3.又於111年10月1日被告公司負責人何育豪亦曾單方終止原告之僱傭關係，並向公司會計人事表示：「1.有關廖怡琇所需要製作的任何事項，已生產的繼續完成，未生產的一律取消，以後有關廖怡琇相關的事情，佳杏一律不處理。」、「2.廖怡琇的投保只到9月底，10月開始退保並且不再支付薪資。懷淑若有任何問題，請直接問我。」，此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71頁），被告法定代理人並將原告踢出群組，並於當天便將原告退保勞保與停繳勞退，由此益徵原告有提供勞務。另由何育豪於113年6 月18日所發送的對話紀錄，陳稱：「廖宜琇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4、6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是被告公司亦已自承原告與被告為勞動關係，僅爭執未提供勞務而主張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2、4、6款已終止僱傭關係。

　　4.原告主張其在被告之工作內容為推廣公司業務，挖掘公司潛在客戶，協助客戶與被告公司接洽、簽約、下訂，以及產品品檢等；此外亦為公司做簡單記帳與會計、處理新進員工入職投保勞保等情，已經提出原告與花蓮縣議員謝國榮、花蓮市民代表謝宜萱服務處之對話紀錄、原告將花蓮縣議員謝國榮、花蓮市民代表謝宜萱服務處之業務轉交給原告公司之員工、讓其接手接洽之對話紀錄、游顥立法委員辦公室之匯款紀錄、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報價單、及任職於被告公司之員工林蔡素真、林士群出具之書證等影本各乙份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69頁），堪信原告確實有為被告服勞務甚明。另被告公司雖以原告曾任南投市民代表會第9 、10、11屆市民代表為由，陳稱原告未服勞務，然有無在被告處服勞務本與原告是否為市民代表無關，況原告擔任者為南投市民代表，為無給職，依照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3條僅得領取研究費（見本院卷一第151頁）。

　　5.另被告雖提出其公司員工陳師煒、辜欽賢、林彣妍、林沛緹、謝彣伶所書立之切結書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7、89頁、第193至197頁），並證人辜欽賢亦到庭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412至418頁），然渠等之書證內容已為原告所否認，且證人鄭丞宏於本院證稱：「可愛馬公司與被告公司間有10筆訂單，第1 筆付款日期是111年3月4日左右，最後一筆第10筆是113年8月26日，是我們公司之結帳日期。另外我也介紹原告五股侯友宜競選總部的案件2 件，內容一件是邀請函，另一件是說明會文宣，都由被告公司承做，整個主導報價的是被告法定代理人及原告，證人辜欽賢只是接手後續工作，所以證人辜欽賢所述從頭到尾都是他一人處理是不正確的。」、「（問：就與被告公司間的歷次訂單，請問問價、議價過程是否會對接廖怡琇？）其餘訂單基本上要下單前，我會先跟原告說一下，甚至有時候遇到新的項目之前沒有做過的，都會請原告特別給我一個好價格，所以老實說被告公司給我的價格是蠻好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4至446頁），並有原告協力之可愛馬公司之總經理出具之證明書以及先前訂單及可愛馬公司交易明細表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1至237頁、第451至457），而被告公司亦不爭執業績已占公司總額部分比例、亦已占公司部份業務量，公司亦將該業績開立發票、所得納入財務報表，益證原告確有為被告公司提供勞務。而證人辜欽賢現仍任職於被告公司，受被告公司指揮監督，前已開具切結書為意見表達，難以確保辜欽賢所為證詞為真實而不受被告公司影響。另被告公司雖辯稱；被告公司業務代表辜欽賢方為代表被告公司與可愛馬公司接洽之人，是由辜欽賢負責報價、請款，原告僅負責轉介云云，固據提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第21屆中央委員頁面擷取畫面、Facebook粉絲專頁「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鄭丞宏」上傳之名片圖檔擷取畫面、被告員工與鄭丞宏及可愛馬公司員工間LINE群組成員擷取畫面、辜欽賢與鄭丞宏間LINE對話紀錄擷取畫面、證人辜欽賢告知被告法定代理人上、下班時間之LINE訊息畫面、被告111年度至113年度業務分析表內證人辜欽賢之頁面、被告會計人員於111年3月、6月、7月、11月、112年5月、10月、12月寄送業務分析表之電子郵件、證人鄭丞宏洽請被告製作之收款紀錄及歷次訂單、LINE群組「可愛馬-廠商佳杏印刷」之成員及對話紀錄畫面、被告113年度業務分析表內被告法定代理人之頁面乙份、證人辜欽賢名片照片各乙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31至353頁、本院卷二第67至215頁）。然原告以為文書為被告事後所製作，均為原告所否認，且上述文書亦無法反證原告並無服務之事實，且就可愛馬公司之訂單一開始皆為原告處理，由鄭丞宏聯繫原告、由原告負責報價、確認規格等，亦有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25至429頁），復已經證人鄭丞宏證述如前。僅日後於111年3月3日，因其他因素而非由原告繼續負責此部分業務後，方才轉交給被告公司負責人何育豪，再由何育豪交給辜欽賢處理，此亦有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31至433頁）。是被告前開所辯，尚不足憑採。且依據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361號判決，僅需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是依上開證據原告確任職於被告公司，且具有人格上從屬性。

　　6.而被告將原告所領取之工資列報為薪資所得，足見原告並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從屬於被告，為該被告之印刷業務為目的而勞動，原告不能以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亦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又以原告工作內容為推廣公司業務，挖掘公司潛在客戶，協助客戶與被告公司接洽、簽約、下訂，以及產品品檢，此外亦為公司做簡單記帳與會計、處理新進員工入職投保勞保等情，亦與被告具有組織上之從屬性。

　　7.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契約，具有經濟上、人格上、組織上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相符，堪認兩造間之契約關係，應屬勞動契約，被告抗辯兩造並無僱傭關係，自非可取。

（二）被告是否有於113 年5 月17日通知原告欲終止兩造僱傭契約？

　　1.按非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第1 項所定各款事由，雇主不得任意終止勞動契約，而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雖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然勞工屬於僱傭關係中經濟及地位弱勢之一方，為保障勞工之工作權，避免雇主恣意解僱勞工，雇主在通知解僱勞工時，有明確告知解僱勞工事由之義務，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面臨遭解僱之事由及相關法律關係之變動。況且，基於誠信原則暨防止雇主恣意解僱勞工，雇主更不得事後隨意改列或增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上之事由，於訴訟上再加以變更或增列主張，或將解僱後所發生之事由於訴訟中併為主張（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66 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雇主於解僱勞工時，基於勞動契約之誠信原則，應告知勞工被解僱之具體事由，且不得隨便改列其解僱事由，以供法院審查雇主之解僱行為是否合法有據。

　　2.第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查被告抗辯：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其於113年5月17日通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則就兩造間僱傭關係業已終止而不存在之事實，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次按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又非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分別為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本件被告陳稱係以口頭告知原告上述終止事由，原告雖提出被告於113 年6 月1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廖怡琇小姐：本人是佳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育豪，茲通知廖怡琇小姐，本公司前已於113 年5 月17日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2 、4 、6 款規定，終止與廖小姐的勞動關係」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35頁），然原告否認有於113年5月17日有收到被告公司之通知，則僅憑上述訊息內容，實無法證明被告確實有於113年5月17日口頭通知被告終止僱傭關係之具體內容及事實，實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另原告雖於113年6月20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主張為「對造人於113年6月18日告知本人終止僱傭關係，請求恢復僱傭關係，請求工資差額」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3頁），而依其內容亦無從證明原告確有於113年5月17日受告知上述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具體內容。準此，依現有證據實無法判定被告確實有於113年5月17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終止兩造僱傭契約。而被告指稱原告113年5月9日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情事，惟被告係遲於113年6月18日始通知原告上開訊息，則顯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30日之除斥期間，被告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亦非合法。

（三）若兩造有成立僱傭契約，被告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

　　　查本件兩造有成立僱傭關係，業已認定如前，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6款規定終止本件勞動契約，因未合法通知原告，均非適法，已如前述，從而，原告主張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自屬有據。　

（四）原告請求113年5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自113年6月起薪資每月4萬元、自113年5月起提撥2,4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是否有理由？　

　　1.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判決要旨參照。

　　2.查被告於113年5月17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已如前述，被告之上開終止契約，雖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但已足徵被告有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勞務之意思表示，而原告在被告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堪認原告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但為被告所拒絕，則被告拒絕受領後，即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須催告被告受領勞務，而被告於受領遲延後，並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依上開規定，應認被告已經受領勞務遲延，並應給付薪資與原告。則原告依仍然有效之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及預為請求尚未到期之報酬，應認有理。而查，被告分別於112 年12月29日、113 年1 月31日、113年2 月29日、113 年3 月29日、113 年4 月3 日均給付4 萬元予原告，並於113 年5 月31日給付17,760元予原告（見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薪資短少之22,240元，及被告應自113年6月起至回復原告職務之日止，按月於5日給付原告4 萬元，即屬有據。又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薪資給付有確定期限，揆之前開規定，原告主張每月5日給付薪資，則原告請求自各該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為正當。至原告請求22,240元及自113年5月17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因被告係於113年5月31日給付原告5月份薪水17,760元，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6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3.末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勞退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然兩造間之系爭勞動契約關係因系爭終止行為無效而仍繼續存在，依法被告自仍應依上開說明繼續為原告提繳，則原告依上開法條請求被告將應提繳而未提繳之金額，匯入原告個人勞工退休金專戶，自有理由。查被告於113年5月起即為被告停繳勞退金，此有勞工個人專戶明細資料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7頁），是原告請求自113年5月起至復職日止，由被告按月為提繳2,400元（被告原提繳金額按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33,300元，惟原告主張其薪資為40,000元，按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40,100元，每月提繳金額應為2,406元，但原告僅請求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之勞保局退休金專戶，基於處分權主義，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2、4、6 款為由，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應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22,240元，及自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3年6月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4萬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4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勝訴應給付部分，依前開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諭知被告得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不宜宣告假執行，及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詳予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